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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其中与生产有关的厂房和仓库面积为

２２

，

９９１．６４

平方米。

公司办公场所、 生产厂房租赁中， 创维数字及其子公司向关联方租赁的面积合计

２９

，

６９９．５５

平方米， 占租赁总面积

９１．９７％

，其中向创维数字控股股东创维

ＲＧＢ

租赁办公场所面积

６

，

７０７．９１

平方米，租赁仓库面积

９１７．９４

平方米；向关联方创维

平面租赁生产厂房面积

２２

，

０７３．７０

平方米，创维数字就该等情形对生产经营稳定的影响说明如下：

①

创维数字向同受控制的关联方租赁办公场所、生产厂房，在市场定价的基础上，有利于保持租赁关系的长期性和

稳定性，双方在租赁合同中明确记载有关内容如下：

租赁方承诺，在租赁协议约定的租赁期限届满之前，不会单方面解除或终止本协议，否则将赔偿由此给创维数字造成

的包括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在内的全部损失。 租赁方承诺于创维数字提出续租意向且提供的租金水平不明显低于租赁物

周边的可比租金水平时，将毫不延迟地与创维数字签订续租协议。

租赁期内，如创维数字拟变更经营或办公场地因而向甲方提出提前解除租赁协议的，租赁方应予以同意。在此情形下，

除需结清租赁费用及其他与租赁事项相关的必要费用外，创维数字无需担负其他任何费用。

自协议签署日起，双方每两年参照租赁物周边可比租赁物业租金水平协商确定相应年度的租金。具体租金以双方届时

共同签署确定的金额为准。 在双方协商确定新的租金之前，租赁物的租金仍为租赁合同约定的金额。

②

创维数字已于

２００７

年取得前述“深房地字第

５０００３３０７７８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项下的地块，此地块将作为公司

主要的自主生产基地和研发基地，未来随着自有土地内新增厂房设备的投产，公司租赁房产在房产使用中的比例将大幅下

降，减轻租赁可能给正常生产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

③

创维数字所租赁生产厂房属标准化工业厂房，无特殊工业及配套要求，目前公司厂房所在宝安区石岩镇可替代

性租赁房源充足，即使未来创维数字发生无法续租且自有地块厂房尚未建设完毕，公司亦可以通过协调替代性生产厂房，

避免租赁不稳定性可能带来的生产经营风险。

此外，创维数字所属的电子消费类企业使用主要设备均为轻型标准设备或组装设备，拆卸、组装和调试操作简单，搬迁

周期短，一般可实现在

２

周以内恢复正常生产。

综上所述，尽管创维数字目前的全部办公场地、生产厂房均系租赁使用，但大部分租赁为关联方租赁，根据现有租赁协

议约定均具有较强稳定性，且创维数字所租赁的办公场地、生产厂房可替代性较强，此外，创维数字已经对后续的生产经营

的办公场地、生产厂房做了相应规划。因此，创维数字的办公场地、生产厂房租赁不会对公司未来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

３

）土地使用权

创维数字及其下属公司已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证如下：

土地使用权人 土地使用权证证号

面积

（

平方米

）

地类

（

用途

）

取得方式

批准使用

期限

深圳创维数字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深房地字第

５０００３３０７７８

号

２０

，

３９２．８５

工业用地 挂牌交易

２００７．０６．３０－

２０５７．０６．２９

（

４

）在建工程

根据经审计的创维数字财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创维数字在建工程账面价值

３

，

７６８

，

０５１．１７

元，项目为“创维数字

研发大楼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社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深发改备案［

２０１０

］

０１６５

号），对创维数字多

媒体研发中心项目予以备案，项目总投资

４３

，

８８８

万元，建设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下发 《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深环批［

２０１０

］

１０１４２７

号），批复同意创维数字在宝安区石岩街道松白公路西侧建设创维数字多媒体研发中心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宝安管理局下发了《深圳市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深规土许

ＢＡ－２０１１－

００３４

号），批复创维数字用地项目符合城市规划要求，准予办理有关手续。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创维数字同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宝安管理局签署《深圳市土地使用权补充合同书》（深地合

字

２００７

（

４１４５

）号之补充合同），多媒体研发中心项目使用创维数字自有的“深房地字第

５０００３３０７７８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项下的地块，建设竣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经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宝安管理局批复，项目名称变更为“创维数字研发大楼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深圳市水务局核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深水许准予［

２０１２

］

９２４

号），审批通过了创维数字研发大楼

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下发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ＸＫ２０１２０２３０

号），批复本建筑工程土石方工程符

合施工条件，同意施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施工许可证》（编号

ＸＫ２０１３００２５

），准予创维数字地

块基坑支护工程施工。

综上所述，创维数字研发大楼项目已经依法履行了建设工程项目规定的前置行政审批程序，报建程序完备。

（

５

）商标

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出具的证明，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创维数字及其下属公司已获得

２２

项注册商标。此外，创维

数字及其子公司不存在许可他人使用商标或被许可使用他人商标的情况。

（

６

）专利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证明，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创维数字及其下属公司拥有专利

２６５

项，其中发明专利

７４

项，实

用新型

１４３

项，外观设计

４８

项，以上专利均应用于机顶盒产品。 此外，创维数字及其子公司不存在许可他人使用专利或被许

可使用他人专利的情况。

（

７

）软件著作权和使用权

①

软件著作权

根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出具的证明，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创维数字及其下属公司现拥有

３０

项软件著作权，均应用于机

顶盒产品。 此外，创维数字及其下属公司现有软件著作权不存在许可他人使用的情况。

②

软件许可使用权

为满足公司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的需要，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创维数字外购

７９

项软件许可使用权，用于机顶盒软件系

统。

经核查，创维数字目前拥有的软件许可使用权，其权利性质为基于软件许可使用合同而产生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非专

有许可使用权，其权利对象为创维数字对上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合法使用行为，创维数字为上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被

许可使用方。计算机软件许可使用权的权利范围主要依赖于相关软件许可使用合同中具体条款的规定。上述计算机软件许

可使用权的权利范围主要包括了使用相关计算机软件的机顶盒型号、机顶盒使用范围、使用相关计算机软件的环节及计算

机软件的使用期限等。鉴于本次重组完成后，创维数字作为软件许可使用合同的协议履行主体仍将继续存续，因此，本次重

组的实施不会对目前的软件许可使用合同的效力造成任何影响，在该等合同到期后，只要双方就继续许可使用达成合意，

双方签署新的许可使用合同并不存在法律障碍。

公司律师认为，创维数字拥有上述软件使用权的权利性质与权利范围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创维数字在软件许可使

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使用了相关计算软件著作权，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软件许可使用合同的情形。

（

８

）创维数字业务资质

创维数字公司的机顶盒及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均已获得工信部、国家广电总局等部门的相关认证和许可。 截至本报

告书签署之日，公司已取得的业务资质情况如下：

证照名称 编号 产品类型 颁发机构 有效期

定点生产企业资质证书

ＧＰＴ２０１２１０

高频头 工业和信息化部 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７

日

定点生产企业资质证书

ＪＳＪ２０１０２１

卫星电视接收机 工业和信息化部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

认定证书

０４４１２０７０８５４７

卫星直播系统一体化下变

频器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６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

认定证书

０４４１００３０６１５６

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

认定证书

０４４１２０３０７９５３

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

认定证书

０４４１２０３０８７４３

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２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

认定证书

０４４１１０３０６９０８

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２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

认定证书

０４４１１０３０６９０９

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２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

认定证书

０４４１００３０５８１１

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

认定证书

０４４１３０３０９１５９

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０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

认定证书

０４４１１０３０６９７４

高清晰度有线数字电视机

顶盒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

认定证书

０４４１２０３０８２０８

高清晰度有线数字电视机

顶盒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

认定证书

０４４１３０３０９３３８

高清晰度有线数字电视机

顶盒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５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

认定证书

０４４１００３０５８１２

高清晰度有线数字电视机

顶盒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

认定证书

０４４１１０３０６４０６

高清晰度有线数字电视机

顶盒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４

月

１

月

３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

认定证书

０４４１２０７０８５４７

卫星直播系统一体化下变

频器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６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

认定证书

０４４１２０７０８５８２

卫星直播系统综合接收解

码器

（

加密标清定位型

）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

认定证书

０４４１２０７０８６４２

卫星直播系统综合接收解

码器

（

标清卫星地面双模

型

）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

认定证书

０４４１３０３０９１５８

高清晰度有线数字电视机

顶盒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０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

认定证书

０４４１２０３０９０１９

高清晰度有线数字电视机

顶盒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４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

认定证书

０４４１２０３０９０２０

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４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

认定证书

０４４１２０３０９０１８

高清晰度有线数字电视机

顶盒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４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

认定证书

０４４１２０４０８９９３

卫星直播系统综合接收解

码器

（

多语言标清卫星地

面双模型

）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

认定证书

０４４１２０７０９０７３

卫星直播系统综合接收解

码器

（

标清卫星地面双模

型

）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

ＫＫ０９－００８－００２７８

集成电路卡及集成电路卡

读写机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

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

ＫＫ０９－００２－００２６８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

备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

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

ＫＫ０９－００５－０００２６

直播卫星专用卫星电视广

播地面接收设备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

至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９

日

（

９

）特许经营权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创维数字及其子公司不存在特许经营权。

综上所述，创维数字合法拥有保证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的各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不存在影响本次

交易的他项权利限制，亦不存在诉讼、仲裁或其它形式的纠纷。

３

、置入资产涉及的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交易的置入资产为创维数字

１００％

的股权，不涉及债务转移事项。

４

、关于资产置入后是否导致上市公司因环保、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等原因承担侵权之债的说明

根据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以及创维数字的书面说明并经核查，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今，创维数字不存在因

违反环保方面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环保部门处罚的情形。

根据创维数字的书面说明并经核查，截至本回复意见出具之日，创维数字不存在因知识产权的事由需承担侵权之债的

情形。

根据创维数字的书面说明并经核查，截至本回复意见出具之日，创维数字不存在因产品质量的事由需承担侵权之债的

情形。

根据深圳市社保基金管理局出具的证明以及创维数字提供的书面说明并经财务顾问核查，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交易报

告书出具日期间，创维数字不存在因违反社会保险有关法律法规，而被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处罚之情形。 根据深圳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以及创维数字的书面说明并经财务顾问核查，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交易报告书出具日期

间，创维数字不存在因违反住房公积金等有关法律法规，而被该中心处罚之情形。

基于上述，本次重组完成后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因环保、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等原因承担侵权之债。

（六）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

１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根据格兰研究的统计，创维数字是国内最大的数字机顶盒生产和销售厂商，并在全球机顶盒市场占据领先地位。

２００１

年公司成立以来，创维数字参与了北京、四川、深圳、南京、重庆、厦门、宁夏、陕西、江苏等

６００

多个省市、县区的有

线电视数字化平移工程；并作为国内卫星电视“村村通”、直播卫星“户户通”工程的重要参与企业，为尚未铺设有线网络的

广大农村、牧区、城乡结合部利用直播卫星接受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提供产品和服务。近年来，公司在海外市场也取得了快速

发展，目前公司已同海外近百家运营商和零售渠道商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产品销往欧洲，中东，东南亚，美洲，大洋洲和非

洲等

７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份额逐年扩大。

最近三年，公司产品销往全国

３４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及特别行政区，并出口到欧洲、中东、澳洲、东南亚等多个地区，公

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逐年上升，营业收入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７９

，

５７０．１６

万元上升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３４０

，

８１５．９９

万元，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５

，

５５１．６６

万元上升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３０

，

３９８．３４

万元。

２

、最近两年及一期的财务情况

大华会计师对本次交易置入的创维数字最近两年及一期的财务报表及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创维数字最近两年及一期合并财务报表的主要数据如下：

（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３

，

０８９

，

６３２

，

７８２．５０ ３

，

０３４

，

２１０

，

７１３．４７ ２

，

５３６

，

９８２

，

５４５．９６

负债

１

，

７０９

，

４１５

，

４９０．０２ １

，

７６７

，

７１９

，

５６０．１０ １

，

５０４

，

２６３

，

２５９．９２

所有者权益

１

，

３８０

，

２１７

，

２９２．４８ １

，

２６６

，

４９１

，

１５３．３７ １

，

０３２

，

７１９

，

２８６．０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

，

３５４

，

５８８

，

７５２．９６ １

，

２４０

，

１０１

，

６６５．６４ １

，

００５

，

６６３

，

５６８．９４

（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９５１

，

７４１

，

１７４．５０ ３

，

４０８

，

１５９

，

８９８．９１ ２

，

９６２

，

２８５

，

２２２．８０

利润总额

１１８

，

２８６

，

６３９．４７ ３２５

，

１４４

，

７２８．８６ ３１０

，

２０２

，

２９１．１５

净利润

１０３

，

５７４

，

８５０．７２ ２８８

，

１８９

，

７３２．３８ ２６９

，

４１８

，

３７９．３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０４

，

３３５

，

７９８．９３ ３０３

，

９８３

，

３８１．６８ ２６６

，

９５２

，

８０２．５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７８

，

０２４

，

７８８．０７ ２７７

，

７９８

，

５４６．６６ ２６５

，

２５２

，

４１２．８７

（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１

，

８０４

，

７３７．１４ ５１４

，

１５３

，

４９８．０４ －１０７

，

２４８

，

２０１．３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６

，

２８４

，

５４４．５９ －８５

，

４０７

，

９６２．６７ －４９

，

９３３

，

４９２．０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０．００ －２５０

，

４６１

，

５８９．５０ １４０

，

２９５

，

８９７．５５

（七）最近三年创维数字资产评估、交易、增资及改制情况

创维数字最近三年不存在增资和改制的情况；创维数字最近三年涉及的股份转让及评估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股权激励

为了保持创维数字研发和经营管理骨干的稳定，提升公司管理水平，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创维数字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由创维

ＲＧＢ

向

１３８

名创维数字研发与经营管理骨干转让股份的议案，对创维

数字研发与经营管理骨干实施股权激励。

（

１

）股份转让的定价

此次股权激励转让股份共计

２４０

万股，占创维数字总股本的

２％

，转让价格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

的

７．９９

元为基础，确定每股转让价格为

８

元，共计转让价款

１

，

９２０

万元。

（

２

）股权激励的会计处理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对创维数字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

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出具了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１５

号《深圳创维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实施股份支付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书》。 创维数字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东权益评估值为

１７１

，

７５８．７０

万元。

创维数字公司已将创维

ＲＧＢ

转让股份给研发与经营管理骨干这一交易作为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 因属于授予后

立即可行权的换取职工提供服务的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创维数字公司在授予日按照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每股净资产评

估价格

１４．３１３２２５

元

－

股东支付对价每股

８

元）

×２４０

万股，作为取得服务的成本计入

２０１１

年度当期管理费用，同时计入资本公

积。 创维数字公司因上述股权激励增加

２０１１

年度管理费用

１５

，

１５１

，

７４０．００

元，同时增加资本公积

１５

，

１５１

，

７４０．００

元。 该管理费

用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对标的资产未来业绩不构成影响。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股权转让

由于个人资金需求，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创维数字股东王晓晖、乔木分别同蔡城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分别向蔡城秋转让

其所持有的创维数字

２２．８

万股和

５０．４

万股股份，参照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１０．０１

元，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每股转让价格

１０．５

元，共计转让价款

７

，

６８６

，

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创维数字股东王晓晖同蔡城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向蔡城秋转让其所持有的创维数字

１８

万股股份，每

股转让价格参照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１０．３３

元，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每股转让价格

１０．６

元，共计转让价款

１

，

９０８

，

０００

元。 王晓晖为创维数字副总裁，受《公司法》对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股份锁定的限制，因此王晓晖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和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分两次进行股权转让，每次转让不超过所持股份比例的

２５％

。

由于个人资金需求，创维数字股东李乙成转让其所持有的创维数字

３．６

万股股份，由李乙成直属领导王晓晖承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李乙成同王晓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所持有的创维数字

３．６

万股股份转让给王晓晖，每股转让价格参照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１０．３３

元，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每股转让价格

１０．８４９５

元，共计转让价款

３９０

，

５８２

元。

（八）置入资产的评估情况

中和评估系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中和评估及其评估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

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本次交易置入资产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

了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ＢＪＶ１００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

本次交易置入资产为创维数字

１００％

股权，本次评估以创维数字母公司报表为基础进行评估，其中对母公司长期股权

投资的评估包含对创维数字各子公司的价值评估，具体评估结果如下：

１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资产账面价值

２８７

，

５５０．５１

万元，评估价值

３４７

，

９３５．７４

万元，评估增值

６０

，

３８５．２３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１．００％

；

负债账面价值

１９０

，

７８１．４９

万元，评估价值

１８７

，

３４３．９９

万元，评估减值

３

，

４３７．５０

万元，减值率为

１．８０％

；

根据经审计公司合并财务报表， 创维数字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合计

１２４

，

０１０．１７

万元，资产基础法下评估价值为

１６０

，

５９１．７４

万元，评估增值

３６

，

５８１．５７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９．５０％

。

２

、收益法评估结果

本次交易置入资产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

３５０

，

０４７．００

万元， 与创维数字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

值

１２４

，

０１０．１７

万元相比评估增值

２２６

，

０３６．８３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８２．２７％

。

３

、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比较分析和评估价值的确定

本次交易置入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１６０

，

５９１．７４

万元，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

３５０

，

０４７．００

万元，收益法

评估结果较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高

１８９

，

４５５．２６

万元，差异率为

１１７．９７％

。

评估师认为，资产基础法是在持续经营基础上，以重置各项生产要素为假设前提，根据要素资产的具体情况采用适宜

的方法分别评定估算企业各项要素资产的价值并累加求和，再扣减相关负债评估价值，得出资产基础法下股东全部权益的

评估价值，反映的是企业基于现有资产的重置价值。 而收益法是在对企业未来收益预测的基础上计算评估价值的方法，不

仅考虑了各分项资产是否在企业中得到合理和充分利用、 组合在一起时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贡献等因素对企业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的影响，也考虑了企业所享受的各项优惠政策、公司的管理能力、人力资源、要素协同作用等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的影响，根据被评估单位所处行业和经营特点，收益法评估价值能比较客观全面的反映目前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因此，结合本次评估目的综合考虑，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３５０

，

０４７

万元作为置入资产的评估值。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４

日，中国华润总公司出具《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对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ＢＪＶ１００５

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进

行了备案确认。

三、置入资产主营业务具体情况

本次交易的置入资产为创维数字

１００％

的股权，因此上市公司在交易完成后将持有创维数字

１００％

的股权，创维数字主

营业务情况如下：

（一）主营业务及产品介绍

１

、创维数字主营业务

创维数字的经营范围为开发、研究、生产经营数字视频广播系统系列产品（含卫星数字电视接收设备）；研发、生产、销

售多媒体信息系统系列产品及服务；软件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集成电路研发、销售及服务；电信终端设备、通讯终端设

备接入设备及传输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创维数字主要从事数字机顶盒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２

、创维数字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创维数字主要产品为数字机顶盒，系数字化家庭多媒体终端为实现接收和发送数字视频、音频、网络数据信息的关键

处理设备。 一般由内置高速数字信号处理芯片与嵌入式软件构成，与家用电视机共同组成数字电视信息处理终端系统，在

不同的发展阶段实现相应功能：

传统的数字机顶盒主要用于解决数字电视发展过程中，模拟电视机对数字电视信号的接收问题。模拟电视机本身并不

能直接接收数字电视信号，数字机顶盒可以将数字电视信号接收，并解码还原成模拟电视信号，实现收看数字电视节目的

功能。

目前数字机顶盒已经从过去单纯实现数字信号接收转换的解码设备，发展成具备视频点播、游戏、录制回看等增值业

务及网络互动、媒体存储、家庭数字管理监控等多项功能的处理设备，并实现与其他家庭多媒体终端如手机、智能家电的智

能化连接。 随着新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推广，数字机顶盒有望承担家庭媒体智能处理中心的角色。

３

、创维数字产品的主要分类

数字机顶盒按照节目信号源的不同、功能实现的差异、清晰化程度可进行如下分类：

（

１

）按照数字电视信号源的分类，数字机顶盒相应可以分为有线数字机顶盒、卫星数字机顶盒、地面数字机顶盒、

ＩＰＴＶ

机顶盒和智能网络机顶盒五种类型。 目前国内外市场上机顶盒产品以有线、卫星、地面、

ＩＰＴＶ

四种类型为主，智能网络机顶

盒作为通过开放式互联网传输网络视频、音频信息的新兴产品也将在未来市场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

（

２

）按照数字机顶盒功能的分类，数字机顶盒可以分为基本型机顶盒、增强型机顶盒和智能型机顶盒。

（

３

）按照数字信号转换的清晰程度分类，数字机顶盒可以分为标清机顶盒和高清机顶盒。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产品的业务流程主要包括产品研发、材料采购、生产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等环节。公司根据数字电视运营商和终

端客户的需求，自行设计机顶盒方案并集成或移植相关软件系统，采购芯片等原材料，通过自主生产和委托代工相结合的

方式生产制造，再将机顶盒产品销售给数字电视运营商或经销商。

机顶盒属于技术密集型产品，机顶盒产品的研发是满足用户数字化新需求的关键环节，是体现公司产品核心价值的环

节，包括：产品设计开发和客户化软硬件开发。原料采购和生产制造环节对于产品最终的品质具有重大影响，是公司产品价

值增值的重要环节。销售和售后服务在价值增值层面目前更多的体现在品牌提升和客户维护等方面，对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有长远的影响。

１

、研发模式

机顶盒产品研发主要包括产品设计开发和客户化软硬件开发两个层面。 产品设计开发主要是指标准化产品的设计开

发，进行产品软硬件架构设计及通用模块的开发，同时也需要和行业内第三方系统供应商合作，集成第三方的软件模块，实

现

ＣＡ

加密及视频点播、互动游戏、卡拉

ＯＫ

等增值业务的兼容式运行。 客户化软硬件开发是指在产品设计开发的基础上，根

据特定市场和客户的需求进行软硬件的定制开发。 公司产品研发采取自主研发为主，技术引进为辅的方式，自主研发主要

包括软件基础平台的构建、部分通用模块的开发、硬件标准化设计等，技术引进主要包括合作或外购第三方的部分模块，比

如第三方

ＣＡ

加密模块、视频点播模块、浏览器模块等。

２

、采购模式

公司的采购模式主要采取订单式采购，当销售中心订单生效或激活后，由企业管理系统（

ＳＡＰ

）自动运行出订单物料需

求清单，相关采购员根据系统需求清单对应下出采购指令。

针对芯片等部分需国外采购交货周期长的原材料，公司按照三个月滚动预测计划，批量采购。 由销售中心负责人提交

未来三个月各种机型销售预测（或专项备料申请），经产品线、研发中心及供应链管理部评估其需求物料通用性及采购长周

期风险，并于每月底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召开月度计划会议，对长周期物料进行下单需求评估，经总裁审批后启动风险备料。

为方便境外原材料采购，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在香港设立才智商店有限公司，专门负责创维数字境外采购原材料工作。

对于国内大部分物料采购，公司主要采用招标采购的方式，并与供应商签订代管料协议，即：供应商按计划送料至公司

仓库，公司代为保管，每月依据实际订单需求领料后按实际用量结算。 这样的管理模式，使公司降低了存货成本，提高了存

货管理效率，为产品生产组织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３

、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订单生产方式，根据订单确定生产计划安排生产，依客户要求的交货日期为客户提供产品，满足客户需求。

公司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期，相对有限的资源无法满足客户对产品和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造成公司在生产环节上固

定资产投入相对紧张，生产线产能饱和度高，部分产品或工艺环节需要通过外协方式配套解决。因此，公司目前生产采取自

行加工为主，委托加工为辅的方式。自行加工由公司采购材料按市场需求加工成客户的产品；委托加工由公司提供材料，加

工方按公司提供的生产要求加工成产品，公司支付相应的加工费用。

４

、销售模式

针对境内外机顶盒不同类型市场的特点，公司采取不同的销售模式。

在境内，公司以运营商市场为主，采取大客户销售模式，与国内近百家大中型运营商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以创维的自

主品牌，通过招投标，获得运营商客户订单，将机顶盒销售给运营商客户。

在境外，公司的产品通过零售商和运营商相结合方式进行销售。 在境外运营商市场，公司与境外二十余个国家及地区

的几十家大型运营商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主要通过

ＯＤＭ

的方式进行生产销售，由创维数字自主设计研发、采购、制造，销

售给境外运营商，最终以境外运营商的品牌销售给终端客户。 在境外零售市场上，公司采用代理、分销模式，通过参加知名

展览会和区域销售代理商、渠道商建立业务合作关系，建立和完善销售网络，以

ＯＤＭ

的方式为经销商或代理商生产，再由经

销商或代理商以自己的品牌将机顶盒产品销售给终端客户。

（三）主要产品的产销情况

１

、主要产品的产能、产量、销量、产销率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数字机顶盒的产能、产量、产销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台

年份 产能注

１

产量

自有产能利用率

（

％

）

注

２

自行生产 外协加工 合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注

３ １８０ １７１．０３ ３５８．１１ ５２９．１４ ９５．０２％

２０１２

年度

７００ ６６６．１０ １

，

０４９．５９ １

，

７１５．６９ ９５．１６％

２０１１

年度

６５０ ５８６．２１ ６８６．０１ １

，

２７２．２２ ９０．１９％

２０１０

年度

５５０ ５３１．９８ ５９９．２０ １

，

１３１．１８ ９６．７２％

注

１

：产能水平是按照公司生产线正常负荷下年度、季度产能进行的统计。

２

：产能利用率

＝

自行生产的产量

／

产能。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中旬，公司增开一条夜间生产线，年生产能力达到

８００

万台，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合计生产能力约为

１８０

万台。

按照产品分类，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数字机顶盒的产量、销量、产销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台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产量注

１ ５２９．１４ １

，

７１５．６９ １

，

２７２．２２ １

，

１３１．１８

销量

５４９．６６ １

，

６８１．４９ １

，

２６３．８５ １

，

０６４．３１

产销率

１０３．８８％ ９８．００％ ９８．００％ ９３．０５％

注：为与销量口径保持可比性，该产量采用自行生产和外协加工的合计数。

近年来公司通过购置新生产线，逐步加大生产线的投入，产能相应扩大，同时，随着生产工艺的不断改进，公司现已具

有年产

８００

万台数字机顶盒的生产能力。随着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产能得到了充分利用，部分订单需要外协加工才能

完成。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方式组织生产，最近三年一期公司数字机顶盒产品产销两旺，加权平均产销率为

９８．０９％

。

２

、外协委托加工情况

目前公司部分机顶盒采取委托加工形式生产，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委托加工情况如下：

年份 加工方式

加工数量

（

万台

）

加工费用

（

万元

）

委托加工费用占营业成

本的比例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整机加工

３５８．１１ ４

，

２６１．４９ ５．７９％

２０１２

年度 整机加工

１

，

０４９．５９ １３

，

９６７．４３ ５．３３％

２０１１

年度 整机加工

６８６．０１ ９

，

１６６．３４ ３．８６％

２０１０

年度 整机加工

５９９．２０ ８

，

５１９．０１ ３．８１％

最近三年及一期，随着公司业务的迅速扩张，公司外部委托加工费用占营业成本的比例也相应上升，其中

２０１２

年比例

为

５．３３％

，但加权平均比例仅为

４．５１％

。

在严格的筛选和监督标准下，公司的外协厂商较为集中，最近三年及一期前五大外协厂商生产额占当期外协加工总额

的加权平均比例为

９５．７３％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创维数字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关联方均未在上述外协

加工厂商中拥有权益。

３

、最近三年及一期销售价格变动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主要产品有线数字机顶盒的平均销售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主要是技术进步导致生产工艺的改进和原

材料成本下降所致， 因此产品价格的下降并没有导致产品毛利率的降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公司机顶盒产品的综合毛利率分别

为

２０．１２％

、

２０．５１％

、

２４．８３％

，总体稳中有升。 此外，公司卫星机顶盒

２０１２

年的平均市场价格较

２０１１

年上升了

１８．３４％

，毛利率由

１２．２３％

增长至

２０．７０％

，这主要是由于

２０１２

年价格较高的高清卫星机顶盒和智能型卫星机顶盒的占比大幅提升所致。

由此可见，未来技术水平的提高，生产工艺的改进和原材料成本的降低可能将带动机顶盒产品价格的下降，但随着高

端机顶盒产品的更新换代和市场占比的提高，亦将提升公司机顶盒产品的毛利率水平。

４

、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

（

１

）分产品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

按照产品分类，创维数字三年及一期主营业务的销售收入及毛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产品类别 收入 毛利 收入占比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有线数字机顶盒

５８

，

８０９．８２ １６

，

４６２．６２ ６１．８９％

卫星数字机顶盒

１８

，

３９８．２６ ２

，

５０６．１２ １９．３６％

地面数字机顶盒

４

，

７６６．２３ １

，

０１８．１８ ５．０２％

ＩＰＴＶ

机顶盒

２

，

５２４．８１ ２５０．１１ ２．６６％

智能网络机顶盒

２７８．４３ ７３．２３ ０．２９％

其他产品收入注

１０

，

２３８．８９ １

，

２２８．５５ １０．７８％

合计

９５

，

０１６．４４ ２１

，

５３８．８１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度

有线数字机顶盒

１７８

，

６４９．８１ ５０

，

４２０．９０ ５２．７９％

卫星数字机顶盒

９３

，

６５０．６３ １９

，

３８８．７５ ２７．６７％

地面数字机顶盒

２５

，

０１５．０４ ４

，

６６６．２６ ７．３９％

ＩＰＴＶ

机顶盒

５

，

４５４．７２ ６９２．０６ １．６１％

其他产品收入

３５

，

６５６．２７ ２

，

６９３．０７ １０．５４％

合计

３３８

，

４２６．４７ ７７

，

８６１．０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度

有线数字机顶盒

２１９

，

５３４．３９ ４９

，

９３８．３４ ７４．４５％

卫星数字机顶盒

５３

，

１６７．８０ ６

，

５０２．２８ １８．０３％

地面数字机顶盒

１０

，

１４５．０６ １

，

５７０．７０ ３．４４％

其他产品收入

１２

，

０３４．３２ ２５２．４７ ４．０８％

合计

２９４

，

８８１．５６ ５８

，

２６３．７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度

有线数字机顶盒

１９９

，

２５８．９０ ４６

，

２２８．６１ ７１．４９％

卫星数字机顶盒

６３

，

１８８．４３ ８

，

９７５．４６ ２２．６７％

地面数字机顶盒

１６

，

０３９．６６ ８２０．５９ ５．７６％

其他产品收入

２３５．５３ １８０．００ ０．０８％

合计

２７８

，

７２２．５２ ５６

，

２０４．６６ １００．００％

注：其他产品收入主要为创维无线子公司平板电脑、移动通讯产品的销售收入，其中创维无线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转让给创

维

ＲＧＢ

，未来创维数字将不再从事相关业务的生产和销售。

最近三年，创维数字主营业务收入逐年提高，

２０１２

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３３．８４

亿元。

从产品收入分布来看，

２０１２

年有线机顶盒收入及占比较

２０１１

年有所下降， 卫星及地面机顶盒销售收入及占比快速上

升。 受区域性采购周期的影响，公司客户北京歌华在

２０１２

年有线机顶盒采购金额大幅下降，导致创维数字

２０１２

年有线机顶

盒收入下滑；

２０１３

年在海外市场需求的带动下， 创维数字有线机顶盒出货量和销售收入大幅回升， 仅

１－３

月出货量就达到

３８４．７８

万台，销售收入

５８

，

８０９．８２

万元，较

２０１２

年同期增长

２０％

以上。 同时，随着国内卫星电视“村村通”、直播卫星 “户户通”

工程的开展， 以及海外地面机顶盒市场和高端卫星机顶盒市场的开拓， 带动公司卫星及地面产品销售收入和毛利大幅上

升。 此外，随着三网融合的推进，公司

ＩＰＴＶ

机顶盒从无到有，并预计保持快速增长。

（

２

）分区域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

创维数字自设立以来，产品销往全国

３４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及特别行政区，并出口到欧洲、中东、澳洲等多个地区，公

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国内外销售收入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区域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国内销售

３７，８８１．１０ ３９．８７％ １５７，１７７．９７ ４６．４４％ １９１，７８５．６５ ６５．０４％ ２００，２６５．１７ ７１．８５％

海外销售

５７，１３５．３３ ６０．１３％ １８１，２４８．５０ ５３．５６％ １０３，０９５．９１ ３４．９６％ ７８，４５７．３６ ２８．１５％

合计

９５，０１６．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８，４２６．４７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４，８８１．５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７８，７２２．５３ １００．００％

最近三年及一期，创维数字外销收入占比逐年提高，其中

２０１２

年外销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达

５３．５６％

。

５

、国内外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情况

创维数字最近三年及一期国内外前五大客户的合计销售额如下：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前五大客户采购金额

３７

，

９７６．４８ ７６

，

６１３．３６ １３４

，

１７５．９４ １０８

，

０１２．５５

前五大客户采购金额占公司营业收入

的比例

３９．９０％ ２２．４８％ ４５．２９％ ３８．６４％

最近三年，公司不存在向单个客户销售金额占销售总额的比例超过

５０％

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创维数字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关联方均未在上述客户

中拥有权益。

６

、智能网络机顶盒（含

ＯＴＴ

）订单情况

２０１３

年以来，全球智能网络机顶盒市场快速发展，创维数字智能网络机顶盒出货量及市场份额不断提升。 根据创维数

字的统计，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创维数字智能网络机顶盒（含

ＯＴＴ

机顶盒）在手订单及中标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市场区域 客户类型

订单

（

中标

）

产品类型

及型号

订单

（

中标

）

数量

订单

（

中标

）

金额

订单

（

中标

）

签

订时间

供货时间

天翼视讯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 运营商

智能网络机顶盒

（Ｅ５２００）

２，５００

台

７９．５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北京优朋普乐科技有限公

司

全国 运营商

ＯＴＴ

机顶盒

（Ａ３） １５

万台

３，８２５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月

北京赛维安讯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全国 运营商

智能网络机顶盒

（Ｅ５１００）

３００

台

７．２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镇江广电 江苏 运营商

智能网络机顶盒

（ＨＣ２８００）

２５００

台 约

１３６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

广东 运营商

智能网络机顶盒

（ＨＣ２８００）

１

万台 约

５６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０１３

年底前

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广东 运营商 智能高清互动机顶盒

１

万台

５６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深圳是万兴利通讯科技有

限公司

广东 零售商

ＯＴＴ

机顶盒

（Ａ３、Ａ５） １５００

台

４１．８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武汉翼邦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 零售商

ＯＴＴ

机顶盒

（Ａ３、Ａ５） ６００

台

１６．６５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郑州市金水区思达美电子

产品商行

河南 零售商

ＯＴＴ

机顶盒

（Ａ３、Ａ５） ６００

台

１６．６５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广西南宁唐羽科技有限公

司

广西 零售商

ＯＴＴ

机顶盒

（Ａ３、Ａ５） ３００

台

８．３３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佛上市顺德区红城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广东 零售商

ＯＴＴ

机顶盒

（Ａ４０１、Ａ６） ５００

台

１４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委内瑞拉政府采购 南美 运营商

智能网络机顶盒

（ＨＩＤ８）

１１０

万台

约合人民币

１．６８

亿元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月

合计

１２７．８８

万台 约

２．２１

亿元

（四）主要产品的原材料供应情况

１

、主要产品的原材料和能源及其供应

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芯片、印刷线路板、电子配套料、五金塑胶材料、包装材料等，其中芯片主要为境外采购，其他

材料主要为境内采购。 公司原材料采购严格按照

ＩＳＯ９００２

标准要求操作。 公司对原材料的选择，始终本着质优价廉的原则，

不断提高原材料品质，并通过规模化采购降低成本。

公司产品生产所需的电力由石岩街道统一供应。

２

、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

随着技术的进步，公司主要原材料的单位采购成本呈下降趋势，尤其是芯片、存储器等核心原材料，

２０１２

年单位产品的

采购成本下降幅度达到

２０％

以上。

３

、主要机顶盒产品成本构成情况

创维数字最近三年及一期数字机顶盒的成本构成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直接材料

８９．２３％ ８９．５２％ ９１．８４％ ９３．５５％

直接人工

２．２０％ ２．４７％ ２．１９％ １．６０％

制造费用

８．５７％ ８．０１％ ５．９７％ ４．８５％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产品的成本构成较为稳定，其中直接材料成本占比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下降而有所降低，但依旧

是机顶盒产品的主要成本，占总成本的

９０％

左右。

４

、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最近三年及一期，创维数字向前五大供应商的合计采购金额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

１９

，

６８１．３８ ５７

，

５２８．２２ ４９

，

３１７．３３ ６７

，

７９７．６１

前五大客户供应商占年度总采购

额的比例

２７．０６％ ２３．６４％ ２７．５８％ ３０．６７％

最近三年，公司不存在向单个供应商采购金额占采购总额的比例超过

５０％

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

心技术人员，持有创维数字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关联方均未在上述供应商中拥有权益。

（五）主要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控制情况

国内外不同市场针对各类数字机顶盒制定了不同的质量认证标准。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销往国内及海外的数字机顶盒

产品均已获得工信部、国家广电总局及海外相关主管部门的认证和许可。

创维数字高度重视产品的质量管理，公司已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２００８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根据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２００８

质量体系的管

理要求，公司制定了《质量手册》和一系列的质量控制程序及管理规范和标准文件，建立了专门的质量管理组织架构。 由公

司质量部具体负责质量标准的制订、修改，并负责对公司产品质量的总体监控。 公司根据产品开发生命周期特性以及各阶

段质量控制点的不同，制定了相应的质量控制规范和流程。针对外协委托加工业务，公司还专门制定了《外发（协）加工质量

控制管理规定》和《原材料供应商、外发协作厂商认定评审流程》，对于外协厂商的选择及认定、外协厂商的定期评价、评审、

产品外发后的过程控制、数据统计、文控及考核要求和外协厂商的物料报废等方面进行控制，以保证外协厂商业务的质量。

此外，为确保公司产品质量，公司派遣技术工程人员对其生产、工艺流程进行监控和指导，对产品制造过程进行监督，并与

外协厂商签署相关的委托加工协议，规范各自的责任和义务。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守法证明并经核查， 创维数字最近三年及一期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有关质量技术

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未出现过因产品质量引发的重大纠纷。

（六）公司的研发情况

为加强公司研发水平，突出公司研发优势，自

２００１

年公司成立，创维数字就设立了研发中心，成为国内最早的数字机顶

盒研发企业之一。公司在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方面，始终坚持自主研发为主，技术引进为辅的方式。通过软件、硬件、结构的

自主设计研发，以及对合作方或外购方部分功能模块的集成，不断满足不同市场、不同客户的差异化需求。经过十年以上的

产品和技术研发，创维数字在数字机顶盒相关领域已经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和人才储备，为公司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的坚实

基础。

在传统数字机顶盒领域，公司积累了丰富的研发经验，开发了完整的产品线，从前端系统到终端产品、从标清解码到高

清解码、从单向广播到双向交互，从运营商市场到零售市场，都有成熟的产品推向市场，并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在产品研发

过程中，公司积极探索标准化、模块化的设计开发模式，积累了大量的软硬件设计模式和可重用模块，在后续产品开发中将

发挥重要作用。

在数字机顶盒新兴领域，如互联网电视、家庭数字网络、互动电视等，公司积极投入资源，开展技术跟踪，在诸多核心技

术上取得了显著进展，如网络视频传输技术、数字家庭网络互联技术、互动电视管理与播发技术、新型人机交互技术等。 同

时，公司还成立了基础研发部，不断跟进基础性研发领域新技术、新趋势，如机顶盒节能技术、硅高频头板载设计技术、大容

量数据

ＰＶＲ

录制技术、机顶盒高级安全技术、基础软件平台技术等，为后续新产品开发打下了良好基础。

此外，为了保证长期可持续发展，创维数字十分重视技术积累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创维数字及其

下属公司拥有专利

２６５

项，其中发明专利

７４

项，实用新型

１４３

项，外观设计

４８

项。

四、置入资产本次评估情况与最近三年评估差异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就创维数字控股股东创维

ＲＧＢ

对创维数字

１３８

名骨干员工转让

２４０

万

股股票事宜，基于股份支付会计准则接受委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创维数字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东权益市场价值进行评

估，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出具了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１５

号《深圳创维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实施股份支付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书》。 该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显示创维数字权益市场价值为

１７１

，

７５８．７０

万元，与本次创维数字经中和评估

出具的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评估价值

３５．００

亿形成差异。

两次评估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两次估值的评估基准日不同，且

２０１２

年较原预测

２０１２

年经营业绩增长较大；同时，企

业增长外部利好环境及企业内部竞争优势的增强，企业增长环境的判断发生了变化，使公司管理层对公司产业未来增长的

判断也同步变化，导致两次评估计算对期后五年的预期差异变化，形成最终估值的差异。

第五章 发行股份情况

一、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根据《重组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华润锦华审议重组预案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依据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拟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８．０９

元

／

股。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

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实施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２９

，

６６５

，

７１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分配现金红利

０．３０

元。根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则，

本次交易发行价格调整为

８．０６

元

／

股。

二、拟发行股份的种类、每股面值

１

、拟发行股票的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股票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股。

三、拟发行股份的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交易拟向创维

ＲＧＢ

、 领优投资及创维数字自然人股东发行股份数量合计为

３６８

，

３４７

，

４７３

股用于购买资产置换差

额，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７３．９６％

，零股部分以现金补足。 具体如下：

名称 发行股份

（

股

）

占本次发行后的股权比

例

现金支付额

（

元

）

创维

ＲＧＢ ２４３

，

４４３

，

１７７ ４８．８８％ ６．６２

领优投资

４５

，

７９８

，

２１４ ９．２０％ ４．８４

施驰

２０

，

８１７

，

３７０ ４．１８％ ２．２０

叶晓彬

１２

，

４９０

，

４２２ ２．５１％ １．３２

李普

８

，

３２６

，

９４８ １．６７％ ０．８８

蔡城秋

３

，

１６４

，

２４１ ０．６４％ ６．４６

张知

２

，

４９８

，

０８５ ０．５０％ ５．１０

常宝成

２

，

０８１

，

７３７ ０．４２％ ０．２２

薛亮

１

，

８３１

，

９２９ ０．３７％ ３．７４

王晓晖

１

，

９９８

，

４６８ ０．４０％ ４．０８

赫旋

１

，

５８２

，

１２１ ０．３２％ ７．２６

张继涛

１

，

５８２

，

１２１ ０．３２％ ７．２６

马建斌

１

，

０４０

，

８６９ ０．２１％ ４．１４

游捷

１

，

０４０

，

８６９ ０．２１％ ４．１４

宋勇立

９１５

，

９６５ ０．１８％ ５．９０

贺成敏

９１５

，

９６５ ０．１８％ ５．９０

刘兴虎

９１５

，

９６５ ０．１８％ ５．９０

方旭阳

９１５

，

９６５ ０．１８％ ５．９０

乔木

７４９

，

４２６ ０．１５％ ５．５６

赵健章

６６６

，

１５６ ０．１３％ １．３６

杨新茹

６２４

，

５２２ ０．１３％ ７．３２

孙刚

３３３

，

０７８ ０．０７％ ０．６８

罗震华

３３３

，

０７８ ０．０７％ ０．６８

王立军

３３３

，

０７８ ０．０７％ ０．６８

甘伟才

３３３

，

０７８ ０．０７％ ０．６８

魏伟峰

４１６

，

３４８ ０．０８％ ４．８８

刘桂斌

３３３

，

０７８ ０．０７％ ０．６８

李彬

３３３

，

０７８ ０．０７％ ０．６８

窦旻

２９１

，

４４４ ０．０６％ ６．６４

周云飞

２９１

，

４４４ ０．０６％ ６．６４

祝军志

３３３

，

０７８ ０．０７％ ０．６８

毛国红

３３３

，

０７８ ０．０７％ ０．６８

吕冬东

２９１

，

４４４ ０．０６％ ６．６４

李乙成

１２４

，

９０５ ０．０３％ ６．３０

周继福

２４９

，

８０９ ０．０５％ ４．５４

韩景泉

２０８

，

１７４ ０．０４％ ２．４４

彭勇军

２０８

，

１７４ ０．０４％ ２．４４

傅雪松

２０８

，

１７４ ０．０４％ ２．４４

李倩

２０８

，

１７４ ０．０４％ ２．４４

楼钟雁

２０８

，

１７４ ０．０４％ ２．４４

林伟丽

２０８

，

１７４ ０．０４％ ２．４４

陈金梅

２０８

，

１７４ ０．０４％ ２．４４

陈强

１６６

，

５３９ ０．０３％ ０．３４

宋振华

１６６

，

５３９ ０．０３％ ０．３４

陈继伟

１６６

，

５３９ ０．０３％ ０．３４

洪子涛

１６６

，

５３９ ０．０３％ ０．３４

李卫召

１６６

，

５３９ ０．０３％ ０．３４

张恩利

２０８

，

１７４ ０．０４％ ２．４４

张强

２０８

，

１７４ ０．０４％ ２．４４

苗丹

１７３

，

４７９ ０．０３％ ７．４１

景麟

１３８

，

７８３ ０．０３％ ４．３１

沈远浩

１３８

，

７８３ ０．０３％ ４．３１

易祖冲

１３８

，

７８３ ０．０３％ ４．３１

郭宏宇

１３８

，

７８３ ０．０３％ ４．３１

何庚

１３８

，

７８３ ０．０３％ ４．３１

沙慧

１３８

，

７８３ ０．０３％ ４．３１

李剑波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１．２２

樊华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１．２２

张海燕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１．２２

叶建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１．２２

刘海鹏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１．２２

林远大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１．２２

叶新民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１．２２

谢建洪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１．２２

李文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１．２２

万勇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１．２２

薛涛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１．２２

贾哲明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１．２２

周奇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１．２２

徐康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１．２２

周锡福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１．２２

宋鑫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１．２２

钟莫松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１．２２

秦昆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１．２２

傅博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１．２２

陈晨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１．２２

陈飞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１．２２

周叶平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１．２２

蒋鹏飞

６９

，

３９２ ０．０１％ ６．１９

张磊

６９

，

３９２ ０．０１％ ６．１９

桂永刚

６９

，

３９２ ０．０１％ ６．１９

吴华玲

６９

，

３９２ ０．０１％ ６．１９

胡永伟

６９

，

３９２ ０．０１％ ６．１９

李义才

６９

，

３９２ ０．０１％ ６．１９

廖青山

６９

，

３９２ ０．０１％ ６．１９

洪彦国

６９

，

３９２ ０．０１％ ６．１９

刘涛

（

深圳

）

６９

，

３９２ ０．０１％ ６．１９

刘邓

６９

，

３９２ ０．０１％ ６．１９

郑学民

６９

，

３９２ ０．０１％ ６．１９

张成

６９

，

３９２ ０．０１％ ６．１９

李滔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４．６４

龙洲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４．６４

韩立红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４．６４

揭宝业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４．６４

张宏伟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４．６４

韩之光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４．６４

苏献德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４．６４

陈敏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４．６４

吕秀花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４．６４

杨盛东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４．６４

刘健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４．６４

于强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４．６４

刘涛

（

北办

）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４．６４

宋文平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４．６４

林志军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４．６４

应金辉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４．６４

李昌盛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４．６４

蔡永东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４．６４

王少勇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４．６４

杨红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４．６４

许晓春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４．６４

李泽贵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４．６４

蔡军科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４．６４

李喜岭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４．６４

姚林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４．６４

黄志明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４．６４

朱衍君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４．６４

王斯孟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４．６４

雷声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朱碧山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李传文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左镛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蓝允长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陆权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蔡永生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王璐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周伟庆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朱健文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邓俊涛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康大维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吴主礼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黄焕岭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许辉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田阳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胡书炳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陈龙常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唐文龙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郭素娟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黄平明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吕巧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向华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田超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邱海兵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李文俊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张君强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胡竹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云春雨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张团庆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姚小伟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黄明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高涛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余惊雷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李红宝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朱培侠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甘伟静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王清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张建明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熊伟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吴聪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蔡忠鹏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黄秋平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蔡越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吴开伟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于洋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刘武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张神力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杜凯程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宋本民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黄福果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杨莉丽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张立立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孙振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张健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李成师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凌永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李海鹏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李秀忠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程海军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徐达同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余露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洪海滨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李志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戴玮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唐勇平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姚凯

３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３．０９

合计

３６８

，

３４７

，

４７３ ７３．９６％ ６３２．３８

四、股份锁定安排及承诺

本次非公开发行中，创维

ＲＧＢ

承诺认购的股票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不得交易或转让；领优投资、创维数字自然人

股东承诺认购的股票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不得交易或转让，其中施驰、张知、常宝成、王晓晖、薛亮、赫旋、陈飞另外

承诺，如未来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将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上述股权锁

定承诺期限届满后，每年转让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超过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持有

的上市公司股份；创维数字自然人股东中的蔡城秋、王晓晖承诺，若取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其持有用于认购该等

股份的创维数字股份时间不足十二个月的，则该部分权益对应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前

述锁定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此外，领优投资以及创维数字自然人股东中的叶晓彬、李普承诺，以认购方式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后第十三个

月至第三十六个月期间，每十二个月内转让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本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创维

数字自然人股东中的施驰、张知、常宝成、王晓晖、薛亮、赫旋、张继涛、马建斌、游捷、宋勇立、贺成敏、刘兴虎、方旭阳、乔木、

赵健章、魏伟峰、孙刚、罗震华、王立军、甘伟才、刘桂斌、李彬、祝军志、毛国红等

２４

位自然人承诺，以认购方式获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自上市后第十三个月至第三十六个月期间， 每十二个月内转让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本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五、本次发行前后主要财务数据变化情况

根据经审计的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及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本次交易前后，本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次重组前 本次重组后 本次重组前 本次重组后

资产总额

１

，

１２８

，

５４７

，

０１５．９５ ３

，

０８９

，

６３２

，

７８２．５０ １

，

１３０

，

２０３

，

１１８．３８ ３

，

０３４

，

２１０

，

７１３．４７

负债总额

４８４

，

９００

，

１３４．７１ １

，

７０９

，

４１５

，

４９０．０２ ４９３

，

７４５

，

６８６．４９ １

，

７６７

，

７１９

，

５６０．１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４９８

，

６４５

，

９３０．４５ １

，

３５４

，

５８８

，

７５２．９６ ４９４

，

４０８

，

６９０．２５ １

，

２４０

，

１０１

，

６６５．６４

每股净资产

４．９６ ２．７７ ４．９１ ２．５４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３

年

１

—

３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本次重组前 本次重组后 本次重组前 本次重组后

营业收入

２６１

，

０２２

，

２０５．５９ ９５１

，

７４１

，

１７４．５０ １

，

１３１

，

０２２

，

０９９．８５ ３

，

４０８

，

１５９

，

８９８．９１

净利润

７

，

１８９

，

４４９．３５ １０２

，

７６２

，

３５０．７２ １７

，

９３７

，

４７７．５９ ２８４

，

９３９

，

７３２．３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４

，

２３７

，

２４０．２０ １０３

，

５２３

，

２９８．９３ ３

，

５２６

，

３４０．７６ ３００

，

７３３

，

３８１．６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２７ ０．２０７９ ０．０２７２ ０．６０３９

六、本次发行股份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１２９

，

６６５

，

７１８

股。 本次发行

３６８

，

３４７

，

４７３

股股票，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４９８

，

０１３

，

１９１

股。 本次交易全部完成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名称

交易前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本次交易完成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华润纺织集团

６６

，

１２３

，

０００ ５０．９９％ １８

，

１２３

，

０００ ３．６４％

原公众股东

６３

，

５４２

，

７１８ ４９．０１％ ６３

，

５４２

，

７１８ １２．７６％

创维

ＲＧＢ ０ ０．００％ ２９１

，

４４３

，

１７７ ５８．５２％

领优投资

０ ０．００％ ４５

，

７９８

，

２１４ ９．２０％

施驰

０ ０．００％ ２０

，

８１７

，

３７０ ４．１８％

叶晓彬

０ ０．００％ １２

，

４９０

，

４２２ ２．５１％

李普

０ ０．００％ ８

，

３２６

，

９４８ １．６７％

蔡城秋

０ ０．００％ ３

，

１６４

，

２４１ ０．６４％

张知

０ ０．００％ ２

，

４９８

，

０８５ ０．５０％

常宝成

０ ０．００％ ２

，

０８１

，

７３７ ０．４２％

薛亮

０ ０．００％ １

，

８３１

，

９２９ ０．３７％

王晓晖

０ ０．００％ １

，

９９８

，

４６８ ０．４０％

赫旋

０ ０．００％ １

，

５８２

，

１２１ ０．３２％

张继涛

０ ０．００％ １

，

５８２

，

１２１ ０．３２％

马建斌

０ ０．００％ １

，

０４０

，

８６９ ０．２１％

游捷

０ ０．００％ １

，

０４０

，

８６９ ０．２１％

宋勇立

０ ０．００％ ９１５

，

９６５ ０．１８％

贺成敏

０ ０．００％ ９１５

，

９６５ ０．１８％

刘兴虎

０ ０．００％ ９１５

，

９６５ ０．１８％

方旭阳

０ ０．００％ ９１５

，

９６５ ０．１８％

乔木

０ ０．００％ ７４９

，

４２６ ０．１５％

赵健章

０ ０．００％ ６６６

，

１５６ ０．１３％

杨新茹

０ ０．００％ ６２４

，

５２２ ０．１３％

孙刚

０ ０．００％ ３３３

，

０７８ ０．０７％

罗震华

０ ０．００％ ３３３

，

０７８ ０．０７％

王立军

０ ０．００％ ３３３

，

０７８ ０．０７％

甘伟才

０ ０．００％ ３３３

，

０７８ ０．０７％

魏伟峰

０ ０．００％ ４１６

，

３４８ ０．０８％

刘桂斌

０ ０．００％ ３３３

，

０７８ ０．０７％

李彬

０ ０．００％ ３３３

，

０７８ ０．０７％

窦旻

０ ０．００％ ２９１

，

４４４ ０．０６％

周云飞

０ ０．００％ ２９１

，

４４４ ０．０６％

祝军志

０ ０．００％ ３３３

，

０７８ ０．０７％

毛国红

０ ０．００％ ３３３

，

０７８ ０．０７％

吕冬东

０ ０．００％ ２９１

，

４４４ ０．０６％

李乙成

０ ０．００％ １２４

，

９０５ ０．０３％

周继福

０ ０．００％ ２４９

，

８０９ ０．０５％

韩景泉

０ ０．００％ ２０８

，

１７４ ０．０４％

彭勇军

０ ０．００％ ２０８

，

１７４ ０．０４％

傅雪松

０ ０．００％ ２０８

，

１７４ ０．０４％

李倩

０ ０．００％ ２０８

，

１７４ ０．０４％

楼钟雁

０ ０．００％ ２０８

，

１７４ ０．０４％

林伟丽

０ ０．００％ ２０８

，

１７４ ０．０４％

陈金梅

０ ０．００％ ２０８

，

１７４ ０．０４％

陈强

０ ０．００％ １６６

，

５３９ ０．０３％

宋振华

０ ０．００％ １６６

，

５３９ ０．０３％

陈继伟

０ ０．００％ １６６

，

５３９ ０．０３％

洪子涛

０ ０．００％ １６６

，

５３９ ０．０３％

李卫召

０ ０．００％ １６６

，

５３９ ０．０３％

张恩利

０ ０．００％ ２０８

，

１７４ ０．０４％

张强

０ ０．００％ ２０８

，

１７４ ０．０４％

苗丹

０ ０．００％ １７３

，

４７９ ０．０３％

景麟

０ ０．００％ １３８

，

７８３ ０．０３％

沈远浩

０ ０．００％ １３８

，

７８３ ０．０３％

易祖冲

０ ０．００％ １３８

，

７８３ ０．０３％

郭宏宇

０ ０．００％ １３８

，

７８３ ０．０３％

何庚

０ ０．００％ １３８

，

７８３ ０．０３％

沙慧

０ ０．００％ １３８

，

７８３ ０．０３％

李剑波

０ 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樊华

０ 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张海燕

０ 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叶建

０ 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刘海鹏

０ 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林远大

０ 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叶新民

０ 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谢建洪

０ 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李文

０ 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万勇

０ 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薛涛

０ 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贾哲明

０ 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周奇

０ 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徐康

０ 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周锡福

０ 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宋鑫

０ 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钟莫松

０ 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秦昆

０ 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傅博

０ 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陈晨

０ 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陈飞

０ 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周叶平

０ 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８７ ０．０２％

蒋鹏飞

０ ０．００％ ６９

，

３９２ ０．０１％

张磊

０ ０．００％ ６９

，

３９２ ０．０１％

桂永刚

０ ０．００％ ６９

，

３９２ ０．０１％

吴华玲

０ ０．００％ ６９

，

３９２ ０．０１％

胡永伟

０ ０．００％ ６９

，

３９２ ０．０１％

李义才

０ ０．００％ ６９

，

３９２ ０．０１％

廖青山

０ ０．００％ ６９

，

３９２ ０．０１％

洪彦国

０ ０．００％ ６９

，

３９２ ０．０１％

刘涛

（

深圳

）

０ ０．００％ ６９

，

３９２ ０．０１％

刘邓

０ ０．００％ ６９

，

３９２ ０．０１％

郑学民

０ ０．００％ ６９

，

３９２ ０．０１％

张成

０ ０．００％ ６９

，

３９２ ０．０１％

李滔

０ ０．００％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龙洲

０ ０．００％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韩立红

０ ０．００％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揭宝业

０ ０．００％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张宏伟

０ ０．００％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韩之光

０ ０．００％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苏献德

０ ０．００％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陈敏

０ ０．００％ ５２

，

０４４ ０．０１％

(上接A20版)

(下转A22版)


